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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签署《金财云商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投资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内

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框架协议的签订与履行对公司短期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与广州南

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以下简称“南沙商务局”）签订了《金财云商总部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背景 

“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南沙新区自贸区为抢抓新基建风口，积极扩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充分发挥其国家级

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双区叠加的战略优势和改革开放前沿地的作用，聚焦“数字

基建”产业发展，为大湾区新基建发展贡献南沙力量。 

公司将充分利用多年来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先进技术方面积累

的经验，拟在南沙打造面向新零售、新商业、新业态泛电商从业群体的数字化基础

建设平台，助力南沙打造新商业服务与数字化监管平台，推动泛电子商务行业合规

运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平台型经济发展的“南沙模式”。 

（二）合作双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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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广州南沙是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南沙商务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于 2020 年 5 月 8 日由公司与南沙商务局在南沙以书面方式签署。

为推进双方深度合作，本协议签署后，南沙区政府和公司另行签署全方位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四）签订协议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投资合作协议仅为公司与南沙商务局的合作意愿，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待后续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

程序。 

二、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在南沙投资设立金财云商全国总部，并建设总部基地。金财云商是通

过金财互联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研究院的技术支撑，向泛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合规化的

在线市监、银行、税务等服务和监管部门对接及数字化赋能“合规、降负、增值”

的综合服务平台。 

2、公司将依托金财云商平台引入优秀平台经济企业入驻南沙兴业，共同为南沙

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南沙商务局依法依规在职权范围内为公司提供创新的政策、便利的营商环境

和优质的服务，将给予公司创新支持、总部政策支持、用地支持等。 

4、落户的金财云商总部项目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服从政府管理，接受政府检

查，守法经营，照章纳税，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三、本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与南沙商务局签署《金财云商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立足于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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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政策环境，有助于公司与南沙区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赢、共同发展的

目标。 

如果本次合作能够顺利推进，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

领域积累的业务能力和技术优势，将金财云商打造成面向新零售、新商业、新业态

泛电商从业群体的全国新数字基础建设，为全国互联网平台型总部企业提供更好的

数字化基础设施，帮助互联网平台企业及依托平台的从业者实现经营全流程数字化

的合规、降负、增值，有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扩大公司主营业务市场规模，

进而提高公司经营业绩，为公司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内

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

程序，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最近三年无披露的框架协议。 

4、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即将

解除限售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股东如在未来三个月

内减持公司股份，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南沙商务局签署的《金财云商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0 日 


